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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1.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1.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无 

 

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杭萧钢构 600477 G杭萧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姚涛 楼懿娜 

电话 0571-81606798；

0571-87246788-8016 

0571-87245217；

0571-87246788-6045 

办公地址 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

务大厦7楼 

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

务大厦5楼 

电子信箱 yao.tao@hxss.com.cn lou.yina@hxss.com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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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

增减(%) 

总资产 10,147,459,706.78 8,964,703,841.12 13.1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 

4,004,972,894.26 4,054,802,484.59 -1.23 

 
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

减(%) 

营业收入 4,342,685,219.23 2,789,402,628.88 55.6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
179,697,275.44 477,726,680.14 -62.3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 

169,132,226.68 168,934,474.83 0.12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 

-506,458,000.54 142,593,574.29 -455.18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（%） 

4.42 12.73 减少8.31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
0.083 0.222 -62.61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
0.083 0.222 -62.6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4 / 5 
 

2.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70,509 

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

限售条

件的股

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的

股份数量 

单银木 境内自然人 42.01 904,713,764 0 质押 441,650,000 

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

限公司 

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
1.99 42,805,433 0 无   

陆拥军 境内自然人 1.22 26,246,741 0 无   

张振勇 境内自然人 1.02 22,037,700 0 质押 5,500,000 

陈素琴 境内自然人 0.87 18,813,412 0 无   

陈辉 境内自然人 0.85 18,325,472 0 质押 9,000,000 

深圳市盛冠达资产投

资有限公司－盛冠达

弘盛 3号私募证券投

资基金 

其他 0.82 17,604,840 0 无   

单际华 境内自然人 0.69 14,904,900 0 无   

许荣根 境内自然人 0.67 14,364,005 0 无   

郑红梅 境内自然人 0.48 10,281,960 0 无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单际华先生为单银木先生的一致行动人。郑红梅女士

为张振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。除此之外，公司未知其他前

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《上市

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

人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

的说明 

无 

 

 

 

2.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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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
